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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
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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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南昌地产交易中心概况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是隶属于南昌市自然资源局管理的全额拨

款事业单位。主要职责是承办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、租赁的招标、

拍卖和挂牌交易工作；收集、汇总、储存、上报、发布土地交易信息

和交易结果，发布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、流转、租赁等供求信息；

进一步优化二级市场工作流程和网上交易系统功能，加强宣传推广力

度。

二、部门 2021 年主要工作任务

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 2021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：

（一）继续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，抓好干部队伍建设；

（二）具体实施市本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交易工作；

（三）持续做好市本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

场交易工作；

（四）完成市本级土地市场分析报告；

（五）配合做好市场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作。
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主管部门为南昌市自然资源局，为全额拨款

事业单位，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为 11 人，实有人数 9 人；退休人

员 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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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
2021 年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 1310.81 万元，比

上年增加 366.6 万元，增长 38.8%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 691.39 万

元；上年结转 619.42 万元。增加的原因主要是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支

出减少，导致上年结余数增大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
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支出预算总额为 1310.81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366.6 万元，增长 38.8%。

其中：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 1310.81 万元，包括工资

福利支出 217.17 万元、日常公用支出 1093.02 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

的补助 0.62 万元；项目支出 0 万元。

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：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282.85 万元；

住房保障支出 17.6 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.36 万元。
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 217.17 万元，占支出预算

总额的 16.6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 1093.02 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

83.3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.62 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 0.1%；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
2021 年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691.39 万元，较

上年增加 28.61 万元，增长 4.3%，具体支出情况是：社会保障和就

业支出 9.82 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1.4%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

出 663.97 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96%；住房保障支出 17.6 万元，

占财政拨款支出的 2.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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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政府性基金情况

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

（五）事业运行经费等重要情况说明

2021年本部门事业运行经费为1093.02万元，较上年增加298.23

万元，增长 37.5%。增加的原因主要是 2021 年要完成 2020 年受疫情

影响的工作。

（六）政府采购情况说明

2021年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政府采购预算共安排96万元。其中，

货物预算 16万元，服务预算 80万元。

（七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
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，部门共有车辆 0辆。

2021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，未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

万元以上大型设备。

（八）预算绩效情况

2021 年本部门一级项目 0 个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2021 年本部门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4.85 万元。其中:公

务接待费 4.85 万元，与上年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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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南昌市地产交易中心 2021 年部门预算表

一、《收支预算总表》

二、《部门收入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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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部门支出总表》

四、《财政拨款收支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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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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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《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》

七、《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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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《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》(无)

九、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》（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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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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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一、收入科目

（一）财政拨款：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（二）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

收入。

（三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

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（四）其他收入：指除财政拨款、事业收入、事业单位经营收入

等以外的各项收入。

（五）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：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

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。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

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。

（六）上级补助收入：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

的非财政补助收入。

（七）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：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

2021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。

（八）上年结转和结余：填列 2020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，

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。

二、支出科目

（一）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（类）自然资源事务（款）事业运

行（项）：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，不包括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

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后勤服务中心、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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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（款）事

业单位离退休（项）：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。

（三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（款）机

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（项）：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

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。

（四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（款）机

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（项）: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

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。

（五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：

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

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
（六）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：

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、

军队（含武警）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。


